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GF-2002ˉ 0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制定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委托人 (全称): 佛冈县第一中学

咨询人 (全称):庄苤圭且E三脞 塑鱼直限公旦

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签定本合同^。

一、 委托人委托咨询人为以下项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

1.项 目名称:伽区医 爱
=土
:主匣丘卫显匚 ≡三搂E噬±±L圭L笪主尘 教

师工作用房修缮项目一结算审

2.服务类别 : (B类 ) 结算审核

二、 本合同的措词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

关附件同义。

三、 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

2.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

3.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四、 咨询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担本合同专用条件中议定

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五、 委托人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方式、币种,额度向咨

询人支付酬金。

六、 本合同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自双左玺出」宝剑豇丕旦起开

始实施,至本项目笙篁基顶红」生臣室核~文生重:Ⅱ〗丝。笙:剿匪Δ时止。

七、 本合同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两份。



(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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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词语定义、适用语言和法律、法规

第
—‘
乡吴
·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具有如下含义 .

1、 “委托人”是指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聘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一方,以及其合法继承

人。

2、 “咨询人”是指承担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工程造价咨询责任的一方,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

3、 “第三方”是指除委托人、咨询人以外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

4、 “日”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

第 :=形关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专用条件中的议定的部门规

章、工程造价有关计价办法和规定或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 ,

第 i≡∶‘资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书写、解释和说明,以汉语为主导语言.当不同语言文本发生

不同解释时,以汉语合同文本为准 .

咨询人的义务

第 四 条  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包括工程造价咨询的资质证书及承担

本合同业务的专业人员名单、咨询工作计划等,并按合同专用条件中约定的范围实施

咨询业务。

第 :五条  咨询人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向委托人提供的服务包括正常服务、附加服务和额外服务。
1、 “正常服务”是指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2、 “附加服务”是指在 “正常服务”以外,经双方书面协议确定的附加服务。

3、 “额外服务 ”是指不属于 “正常服务”和 “附加服务”,但根据合同标准条件第十三条、第二

十条和二十二条的规定,咨询人应增加的额外工作量。

第 ;六:条  在履行合同期间或合同规定期间内,不得泄露与本合同规定业务活动有关的保密资

料。

委托人的义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委托人应负责与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为咨询人工作提供外

部条件。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咨询人提供与本项目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就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做出书面答复。

咨询人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委托人应该负责转达及资料转送。

委托人应当授权胜任本咨询业务的代表,负责与咨询人联系。

咨询人的权利
^Je l   

女●

豸扩△
~男
汗 委托人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授予咨询人以下权利:



l、 人在咨询过程中,如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委托人提出书面报告。

2、 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权对第三人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核对或查问。

3、 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委托人的权利

第 十 二二条  委托人有以下权利 :

1、 有权向咨询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 委托人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 当委托人认定咨询专业人员不按咨询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

的,委托人有权要求更换咨询专业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咨询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咨询人的责任
^,·
I —

^扌豸弓一r=二乡Ft 咨询人的责任期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有效期。如因非咨询人员的责任造成进

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定相应延长合同有效期。

第
-十
四 条  咨询人责任期内,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因咨询人的单

方过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进行赔偿。累计赔偿总额不应超过建设工

程造价咨询酬金总额 (除去税金 )。

第
ˉ
十 五 条  咨询入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导致合同不能全部

或部分履行,咨询人应承担责任。

第
-十
六 条  咨询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

致委托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委托人的责任

第
一十七 条  委托人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则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赔偿给咨询人造成的损失。

第
-十
丿

`条

0 委托人如果向咨询人提出赔偿或其他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

他要求所导致咨询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由于委托人或第三人的原因使咨询人工作受到阻碍或延误以至增加了工作量或持

续时间,则 咨询人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书面通知委托人。由此增

加的工作量视为额外服务,完成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的时候应当相应延长,并

得到额外的酬金。

^如
_.I   大,

屏扛一
^l~~钅R当 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则应当在 14日前通知对方;因变更或解除

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剑t咨 询人由于非自身原因暂停或终止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由此而增加的

恢复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工作,应视为额外服务,有权得到额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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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酬金。
六七 ~1— 加

厉⒈~、
^r=二
钳扌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新的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合

同仍然有效。

咨询业务的酬金

第 二 :一卜四 条
·
正常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的酬金,按照建设工程造

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约定的方法计取,并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支付。

^灯
~:-r^加
豸⒈~.^r主L钳守 如果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自规定支付之

日起,应当向咨询人补偿应支付的酬金利息。利息额按规定支付期限最后一日银

行活期贷款乘以拖欠酬金时间计算。

第 :=∶一卜;六:条 如果委托人对咨询人提交的支付通知书中酬金或部分酬金项目提出异议,应当

在收到支付通知书两日内向咨询人发出异议通知,但委托人不得拖延其无异议酬

金项目的支付。

第 :=l一卜七 .蒸
·
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所采取的货币币种、汇率由合同专用条件约定。

其 他

第 :=∶十 丿k条 因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需要,咨询人在合同约定外的外出考察,经委托人

同意,其所需费用由委托人负责。

第 :=∶
-卜
声L条 咨询人如需外聘专家协助。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其费用由咨

询人承担;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以外经委托人认可其费用由委托

人承担。

^艹
— 【 公,

歼△二
ˉ
1。钉了  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各方均不得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 三三十
—
条  除委托人书面同意外,咨询人及咨询专业人员不应接受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约定以外的与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有关的任何报酬。

咨询人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 三三十 二二条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委托人与咨询人之间应当协商解

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根据双方约

定提交仲裁机关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条

第八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第二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规定 :

2.1垦室L二苤崖辶~塑圭型国匝丝鱼关王玉壅邑如匝鳘建蛙竖二上堕Ⅱ望暨往复上~

法规及规章。

2.2垦室工庄塞氢 -立I翅鱼:立建设王猩i鱼饣擅 奎幽~屋送 规定。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
是指以下服务类别的咨询业务 :

(A类)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的编制、审核及项目经

济评价 ;

(B类 )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结算、竣工结 (决 )算的编制、

审核 ;

(C类 )建设工程招标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审核 ;

(D类)工程洽商、变更及合同争议的签定与索赔 ;

(E类 )编制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及对工程造价进行监控和提供

有关工程造价信息资料等。

双方约定的委托人应提供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材料及提供时

间:=全正遂叁立 5'′工止上上生捱出虹_

第九条  委托人应在 3日 内对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

做出书面答复。

第十四条 咨询人在其负责任期内如果失职,同意按以下办法承担因单方责

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赔偿金=直接经济损失_上 _酬 金比率 (扣除税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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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咨询

人的正常服务酬金:∶拉.堕l二:至:型纽纽:生!重~K.关工|立:座墅:匕氢l童i筮王.

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每函》 粤价函 (2011)742号 )规定计

算 ,经双方友好协商 ,本合同 务金额为￥2000.00元 (人民币

第二十七条 双方同意用~」眭Ⅰ随主虹支付酬金,按~入区亚~汇率计付。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委托人与咨

询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

门调解 ;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 方式解决 :

(一 )提 仲裁委员会仲裁 ;

、

(二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附加协议条款 :

)


